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文 件
湖工大政字〔2017〕4号

关于印发《湖南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指导教师制度

暂行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湖南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指导教师制度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湖南工业大学

2017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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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指导教师制度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青年教师培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国发[2012]41号）、《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

《湖南工业大学“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实行青年教师培养指导教师制度，旨在充分发挥师德高尚、教学经

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使其尽快熟悉和适应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要求。

第三条 在一段时间内，指导教师集中对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进行指导

和培养。

第二章 培养对象和培养要求

第四条 培养对象

1、从事普通高校教学工作不满 2年者；

2、其他确实需要接受培养的青年教师。

第五条 培养要求

1、学习指导教师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爱岗敬业精神；学习

指导教师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

2、完成指导教师指定的课程选修、知识学习、工程实践等任务。

3、掌握讲授或将要讲授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学会根据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内

容，选用参考教材。

4、随堂听指导教师授课每学期不少于 20学时，完成好一门课程的全程助

课任务（包括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指导实验实习等工作）。

5、接受指导教师培养时间一般为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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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导教师的选拔和指导教师的职责

第六条 学校遴选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并在教育教学第一

线工作多年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同等情况下，

优先安排省级及以上优秀教师、教学名师、精品课程负责人和教学团队负责人

作为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

第七条 指导教师由学院选定，报人事处和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备案。

每名指导教师最多同时指导 2名青年教师。

第八条 指导教师职责

1、引导和帮助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以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为重点，根据青年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所承担的

教学任务，负责制定具体培养方案，报所在学院批准后予以实施。

3、指导青年教师明确讲授课程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任务，把握好讲授课程的

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提高撰写教案和制作课件的能力。安排青年教师随堂

听课以及参加各项教研活动。

第四章 管理和考核

第九条 各学院于每学期后 2周内向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报送下一学期

拟培养对象名单，学校在每学期前 2周内确定各学院该学期的培养对象。

第十条 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对青年教师培养指导教师制度的宏

观管理工作，各学院负责制定指导教师的具体职责和考核办法，并具体组织实

施。

第十一条 各学院及时为培养对象选定指导教师，并及时将指导教师选定情

况、培养方案、指导教师职责和考核办法报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备案。

第十二条 指导期满时，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的课

堂教学进行考核，考核方式为课堂教学现场评教，其课堂教学内容从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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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或将要讲授课程的教学内容中随机抽取。

第十三条 考核合格者正式聘任专任教师岗位，学校教学督导团一年内对其

课堂教学重点督查。考核不合格者，延长培养一学期。两次考核仍不合格者调

离专任教师岗位。

第十四条 指导教师指导 1名经考核合格的培养对象计算 20课时的工作量。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2月 20号起开始施行，《湖南工业大学青年教

师导师制实施办法》（湖工大通知字〔2007〕35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学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